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拟开展行政检查名单明细表（2026年1月）
	序号
	检查对象名称
（请填写规范全称）
	统一信用代码
	检查来源
	检查部门

	1
	景德镇市景常混凝土有限公司
	91360200071835013R
	计划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
区应急管理局

	
	景德镇贝恩特陶瓷有限公司
	91360202MA36X5PR11
	计划检查
	区市监局

	
	景德镇市昌江区昌新医院有限公司
	91360202MAEW9FPX0C
	计划检查
	区医保局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9136020070562223XY
	计划检查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1、各单位于每月15日前将本月非安静期行政执法检查名单报区司法局（cjqfzbxz@163.com），每月20日前区司法局会同区市场监管局拟定联合检查名单并明确牵头部门，由牵头部门组织协调其余配合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拒绝参与联合执法的，本月度不得对涉及联合执法检查的企业另行开展检查。
2、未及时报送行政执法检查名单的单位本月不得开展任何针对企业的常规性执法检查工作。
3、行政执法检查结果应及时通过江西省“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进行数据录入和采集。
4、该表所指的检查对象不包括自然人、个体户以及非企业法人组织。
